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具体竞

买资格及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三、拍卖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land.zjgtjy.cn/GTJY_ZJ/

go_home） 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
出让活动。

四、拍卖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一） 拍卖报名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9:00 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 16:00；
（二）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 16：00 （银行到账时间）；
（三） 拍卖开始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 10:00。
五、竞得人确定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其他事宜
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交易机构联系人：向老师、虞老师
咨询电话：0574-89284903、89289942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7日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甬土告〔2020〕01014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
式出让下列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地块编号

甬 储 出
2020- 026
号

地块名称

鄞 州 区
YZ09-
04-n2（陈
婆渡东地
段）地块

坐落位置

鄞 州 区 首 南 街 道 石
家 村 ，东 至 宁 南 南
路，南至绕城高速绿
化 带 ，西 至 它 山 堰
路，北至庆元大道。

土地
用途

城 镇
住 宅
及 配
套 用
地

出让面
积（平
方米）

33660

起始价
（元/平
方米）

楼面
地价
3000

保证金
（万元）

42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R
≤2.1

绿地率
（%）

按 市 绿
化 条 例
和 有 关
规 定 执
行

建筑密
度（%）

≤30

建筑
限高
（米）

≤60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具体竞买资格及要求详见地块挂牌出让须知。
三、挂牌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land.zjgtjy.cn/GTJY_ZJ/

go_home） 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

四、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一） 挂牌报名时间：
2020 年 5 月 18 日 9:00 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16:00；

（二）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0 年 5 月 26 日 16:00 （银行到账时间）；

（三） 挂牌报价时间：
2020 年 5 月 18 日 9:00 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 10:00。
五、竞得人确定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其他事宜
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交易机构联系人：沈老师、向老师
联系电话：0574-89289943、89284903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7日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甬土告〔2020〕01013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海曙区HS05-04-22（社区学院南侧）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地块
编号

甬储出
2020-
025 号

地块名称

海 曙 区
HS05- 04-
22（社 区 学
院南侧）地
块

坐落位置

海 曙 区 ，东 至 环
城 西 路 ，南 至 周
江 岸 路 ，西 至 前
丰 街 ，北 至 海 曙
社区学院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及配
套用地

出让面
积（平
方米）

19079

起始价
（元/平
方米）

楼面
地价
17200

保证金
（万元）

1580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R≤2.4

绿地率
（%）

≥30

建筑密
度（%）

≤30

建筑限
高（米）

≤60

新华社记者
吴晶 王思北 施雨岑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一些省份的高校学生陆续返校，全
国所有省 （区、市） 均已明确中小
学部分学段开学时间。5 月，我国
预计将集中迎来开学复课。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怎
样保障广大师生的健康安全？怎样
做好线上和线下教学内容衔接？怎
样确保完成 2020 年春季学期教学
任务？

围绕开学复课的热点问题，教
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近日接受了新
华社记者专访。

教育战线进入大考时间

问：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条件下，如何在开学复课过程中保
障师生的健康安全？

答：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发展，
开学的学校、地区越来越多，这是
社会秩序恢复的重要标志。随着教
育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教育系统将
迎来一场大考。

学校是一个非常大的聚集场
所，境外输入的风险、无症状感染
者的出现都给开学复课工作提出更
高要求。目前来看，我们很难做到
所有年级、所有孩子同时回到校
园，所以各地基本上都是先让初
三、高三学生回来；随着疫情逐渐
被控制、防控措施更加到位，再让
更多的孩子回来。通过分区、分
级、分批、分类开学，不断对相应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完善。

开学复课有3条红线

问：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复课有
没有硬性的衡量标准？

答：有 3 条红线：疫情没得到
基本控制前不能开学，校园防控措
施没到位不能开学，师生的公共卫
生安全得不到保障不能开学。在逐
步恢复教育教学正常秩序的过程

中，需要不断调整、不断总结。这
个过程不能“一刀切”，广大师生
的健康安全是第一位的，要根据各
地各校能够提供的疫情防控条件来
决定，否则宁愿往后推迟开学复课
时间。

教育部要求在开学之前，每个
学校都要制定应急预案、做好充分
准备。比如，有的地方正在探索在
学校与邻近医院之间建立闭环的应
急处置通道，一旦这个学校有人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甚至出现确
诊病例，第一时间就有专人、专车
通过专门通道将病人送到医院去。

开学后要对学生居家
在线学习情况进行摸底

问：您如何评价疫情期间的
“停课不停学”工作？开学之后，
学校、教师和学生应如何做好学习
内容的衔接？

答：全国有 2 亿多在校学生，
“停课不停学”是一个了不起的创

举。这次的“停课不停学”，是我
们在很短时间内，动员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智力，去满足受
疫情影响而不能按时开学的全部青
少年学生居家学习的需求。应该
说，我们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过去设想可能需要 10 年才
能完成的一个进程。

对于开学之后如何做好线上线
下教学的衔接，教育部明确要求各
地一定要对学生居家在线学习的情
况进行摸底。摸底包括两方面内
容：第一，对于线上开设的新课，
开学之后还要系统串讲，直到所有
孩子都掌握这些知识以后再开始新
的课程；第二，如果是线上没有涉
及到的内容，那就从零开始讲授。

不建议占用假期来补课

问：为完成 2020 年春季学期
教学任务，是否会占用双休日、公
众假期进行补课？

答：事实上，2020 年春季学

期从寒假结束的那一天已经开始，
基础教育的线上学习平台和高校线
上学习平台就正式开课了。因此这
个学期的任务能否完成、完成到什
么程度，要统筹线上和线下教学情
况。我们要对学生的线上学习情况
摸底，之后再来规划这个学期的教
学任务。

开学以后，我们还是鼓励各地充
分利用周一到周五的有效教学时间。
如果觉得这个学期的课程落下了一
点，可以通过调整一下周一到周五学
习的时间，比如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
小时，就可以补回很多内容。

另外，如果这个春季学期的任
务确实有很多没有完成，也可以调
整到秋季学期，甚至调整到下一个
学年。如占用周末、假期时间补
课，无形中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
我们希望，通过学段、学期、学年
的调整，通过充分利用有效教学时
间，还有线上线下教学的衔接，尽
可能减少占用孩子们休息的时间学
习。（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做好开学复课这道加试题
——专访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

4月 26日，浙江金华武义县实验小学三 （2） 班班主任在对学生进行个人卫生防护教育。当日，浙江多地小
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开学复课。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4月 26日电 （记
者陈聪 王子铭） 记者从 26 日举
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强疫情防
控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管。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司副司长王树才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为加强医疗器械出口质量监
管，国家药监局要求各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建立出口医疗器械企业清
单，实施动态调整，监督指导出口
企业完善出口产品档案，切实保证

产品出口过程可追溯，及时将出口
企业清单通报企业所在地政府，督
促地方政府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同
时进一步规范出口销售证明，对未
在我国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及生
产许可证书的，一律不得出具出口
销售证明。

在疫情防控所需医疗器械的应
急审批方面，王树才说，国家药监
局科学高效开展医疗器械应急审批
工作，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共批
准 30 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目前
日产能已达 902.5 万人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
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管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
者朱基钗 孙少龙）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草案 26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
对政务处分的程序进一步规范、细
化，完善了听取被调查人陈述和申
辩制度，增加了政务处分的办案期
限，同时完善了政务处分决定的程
序以及内容和形式。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于
2019 年 8 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并于当年 10 月面向社
会征求意见，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政
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其
适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
审、复核、申诉以及法律责任等。

此前的草案一审稿规定，公职
人员有两种以上行为应当受到处分

的，按其数种违法行为中应当受到
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有的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按
照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有
违过罚相当原则。草案二审稿对此
作出修改，明确公职人员有两个以
上违法行为的，应当分别确定政务
处分。依法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种
类不同的，执行其中最重的政务处
分；依法应当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
同种类政务处分的，执行该处分，并
在一个政务处分期间以上、多个政务
处分期间之和以下，确定政务处分期
间，但是最长不得超过四十八个月。
为保护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草
案还明确，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
定程序，公职人员不受政务处分。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二审

进一步规范细化政务处分程序

据新华社武汉 4 月 26 日电
（记者王贤 乐文婉） 武汉市卫生
健 康 委 员 会 26 日 下 午 发 布 消 息
称，武汉市肺科医院 77 岁的新冠
肺炎患者丁某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临床症状解除，达到出院
标准。至此，武汉市在院新冠肺炎

患者清零。
当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也介绍
说，经过武汉和全国援鄂医务人员
的共同努力，至 26 日，武汉在院
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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